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考試實施規則 

113年 9月 3日 113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年 2月 26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基於「國立臺中科技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學則」之第八章第二十三條，特訂定本實施辦法以補

充說明學業成績考查方式與相關規定。 

二、國立臺中科技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以下簡稱本校)各系科之課程科目分為四種類別：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專業必修、以及專業選修，不同類別的科目得採用不同的評量方式。 

三、「共同科目」以及「通識科目」的評量方式由該科任課教師自行決定，評量方式與評量日期須於

第一次授課時由該科任課教師告知全體修課學生。 

四、學生考試，入場後應按編定座位入座，不得擅自變更座位，遲到逾二十分鐘者，即不准入場，入

場後未達三十分鐘不得交卷出場。 

五、「專業必修」以及「專業選修」的評量方式採用筆試測驗，筆試測驗統一由本校課務組統籌辦理。 

(一) 每一門測驗科目，由課務組委任本校授課教師命題，命題範圍以該科目指定之「課本」及「參

週刊」為主，教師命題須考量一致性，亦即命題範圍應適用於所有修習該科目的班級。 

(二) 筆試測驗採用「可攜帶教材入考場」方式實施，可攜帶教材與禁止攜帶之物品依第七點規定。 

(三) 考試日期依公告之行事曆辦理，請教師於第一次授課時告知全體修課學生測驗時間、測驗方

式、以及相關的規定。 

六、考試試場規則應遵循本校學則「第八章、考試、成績、補考」所訂定之各項規定，課務組統籌辦

理的筆試測驗，可攜帶不含各種夾頁之「課本」及「參週刊」應試，考試過程中不可相互借閱。

禁止攜帶之物品包括： 

(一) 複印或自行重製之各類教材。 

(二) 夾帶於「課本」及「參週刊」內頁之講義及紙張。 

(三) 非本校認定之其他補充教材。 

七、各科試題除印刷不清，學生得舉手向監考教師發問外，其他不得就試題內容藉故發問。 

八、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之規定辦理。 



九、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